
從民國年間漢口的四次登記看
地方政府對火居道士的管理*

梅莉

摘　要

民國初年，漢口地方取消了具有官方性質的地方道教管理機構，火居道士

的相關事宜一般由市政府社會局或警察局等機關處理。南京國民政府成立

後，加強了對傳統宗教的管理。與此相適應，漢口市政府對火居道士的管

理主要採取以下措施：一是制訂火居道士管理辦法；二是政府對火居道士

的行為予以一定程度的監管；三是實行火居道士登記制度，這也是最為重

要的管理制度。目前檔案所見從1929 年到1946年間，漢口先後進行了四

次火居道士換照登記。政府登記的目的就是為了控制、削弱、乃至取締火

居道士。雖然從大勢來看，他們都受到巨大打擊，不過，民國年間，由於

各地社會形勢不一，在執行政府政策時會有力度上的不同，各地正一火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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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士的命運就存在一定的差別。與廣州等火居道士遭到取締的命運不同，

漢口火居道士尚有一定生存空間，能從事相關的活動。這主要是因為漢口

是一個新興的移民與工商業城市，政治控制較之傳統的政治中心相對鬆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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